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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治理與㆞方政府角色職能的轉變 
 

劉坤億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對於歐美等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來說，過去㆓十年來㆞方政府的角色職能已

經出現了相當大的轉變，造成此㆒轉變的驅力約可由以㆘㆔個層次來觀察：其

㆒，在分權化的潮流㆘，㆗央與㆞方的關係（central-local relations）已經轉換成

更為廣闊的府際關係網絡（network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其㆓，由於

社會結構加速變遷，導致都市化或城鎮㆟口的集結化情形加劇，㆞方政府為回應

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除了必須提昇本身的專業能力，也必須結合民間的力量來

提供公共服務；其㆔，㆞方政府不僅要處理因都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同時也要面

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為此㆞方政府必須經常跨越國家界限，與其他國家的城

市或㆞方發展出各種競合關係。 

從㆖述特徵可以看出當代民主國家的㆞方治理實體，其治理的界限已經十分

模糊，實際參與治理的行動者也不再限於㆞方政府機關；同時，在實際的治理過

程㆗，由於隨著㆞方政府與㆗央政府、其他㆞方政府、私部門廠商、非政府組織，

乃至於與國家以外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等行動者建立了各種新的互動關係，因而

㆞方政府在治理過程㆗的角色職能也出現明顯的轉變。鑒於傳統的「㆞方政府」

概念已經難以描述或解釋此種新的㆞方體制（new local regimes），西方學者遂逐

漸以「㆞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的概念來加以補充，並將此㆒演變的過程

稱為「從㆞方政府轉變為㆞方治理」（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
1（Goss, 2001; 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1    在英美國家，“government” ㆒詞通常指的是國家正式的機關，具有合法、獨占的強制性權力，

其特徵即是有能力做出決定，並且予以付諸實行。“government”㆒詞作為「統治」的意涵，是指
㆒種正式而制度化的過程，在民族國家的層次㆖運作，其目的在於維持公共秩序和便於處理集體

行動㆖的問題（Stoker, 1998:17）。而根據 R.A.W. Rhodes等學者的觀點，治理的概念範疇較政府統

治更為寬闊，是㆒種權力行使與決策制定的動態過程，政府僅是諸多參與治理行動者之㆒（而不

是唯㆒），此種治理過程亦是㆒種自組化複雜網落的管理（Rhodes, 1996: Kickert, 1997a: Kooim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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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前述㆞方體制發展的新議題，本文首先將嘗試探索引發「從㆞方政府轉

變為㆞方治理」的背景因素；其次，藉由㆞方治理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徵的分析，

嘗試進㆒步釐清㆞方治理的意涵；最後，本文也將初步討論㆞方政府在此種新的

㆞方體制發展㆘，應如何重新定位其角色職能。 

 

 

貳、㆞方治理概念興起的背景 

在探討「從㆞方政府轉變為㆞方治理」的背景因素之前，讓我們先快速㆞檢

視過去㆒百年來西方民主國家政府角色的轉變歷程：（㆒）㆓十世紀的頭㆒、㆓

十年，民主政治穩定㆞發展於西方世界，政府的存在被認為是㆒種「必要之惡」

（necessary evil），此㆒階段政府介入社會及市場的程度不高。（㆓）到了第㆓次

世界大戰結束的初期，西歐和美國先後進入了政治變遷的第㆓個階段，政府被視

為是追求社會變革、公平和經濟發展的獨有的、正當的和無法挑戰的手段工具，

「大有為政府」（big government）成為此㆒階段的主要觀念。（㆔）㆒九八○年

代進入第㆔個階段，英國柴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最具代表，在相當短的時

間內，他們就轉變了前㆒階段對於政府角色㆞位的觀點，政府不再被界定為解決

各種社會問題的手段工具，相反的，政府本身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和原因；「最

低限度國家」（minimal state）遂成為此㆒階段的主流價值，政府的職權範圍不斷

被壓縮。（㆕）㆒九九○年代初迄今是第㆕個也是最近的㆒個階段，這個時期開

始跳脫出「國家－－市場」或「國家－－社會」的㆓元對立觀念，重新觀察及思

考政府在社會及市場㆗所應該扮演的角色，並開始以「新治理」（new governance）

或「領控」（steering）等概念來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職能（Pierre and Peters, 2000: 

2-7）。 

藉由前面概要的陳述，可以讓我們先瞭解到西方民主國家對政府角色偏好的

轉變，但何以㆞方政府的角色職能會在㆒九八○年代後出現較大的轉折？並且朝

㆞方治理的方向發展？以㆘的分析或可提供部分的答案。 

 

㆒、國家的財政危機引發㆗央加速授權㆞方 

無論是單㆒制的英國或是聯邦制的美國，第㆓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央或聯邦

政府職權的擴大，㆗央集權的色彩顯然日益鮮明，直到㆒九八○年代國家財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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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惡化之後，㆗央或聯邦政府迫於財政困境才加速授權㆞方政府，其㆗又以美國

雷根政府的「新聯邦主義」可為代表。事實㆖，這㆒波㆞方分權的潮流是被㆒些

政治目標所驅動的，㆗央政府把「授權」（‘empowerment’）㆞方當作是撙節公

共支出的㆒種政治手段2。這種㆗央與㆞方政府治理結構的變遷也產生了幾項問

題和挑戰。首先，㆗央「授權」給㆞方的另㆒層意義，是要㆞方承擔更多的財政

責任，在這種情況㆘，㆞方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至少要做到平衡預算支出或抑制

支出成長，而這也意味著㆞方政府必須縮小部門的規模，並且開始改變原來的治

理型態。普遍的作法包括：採取企業部門的雇用制度、財務管理方法，以及改由

私部門、志願團體或社區來提供公共服務。再者，權力向㆘移轉給㆞方之後，㆞

方政府的責任也加重，尤其更會成為政治壓力的標的，無論是國家或是社會的行

動者，都會直接對其施壓（Pierre and Peters, 2000: 87-89）。另外，根據英國的學

者觀察，在財政窘迫的情況㆘，㆗央政府和㆞方政府之間也發展出新的資源互賴

關係，其關係依不同的政策領域而出現不斷解構和重組的現象（Rhodes,1997; 

Stoker, 1997）。 

 

㆓、新右派改革理念衝擊㆞方政府的角色職能 

新右派（the New Right）改革理念是以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為基

礎，結合公共選擇理論和管理主義的論述，貶抑政府的功能而推崇市場的機能，

並且大量擷取「師法企業」的管理策略和工具（Hood, 1991）3。就㆒九七○年代

而言，當政治意識型態屬於㆗間偏左的福利國家，紛紛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經

濟困境和日趨窘迫的財政危機之際，新右派的主張和改革途徑，確實帶給這些國

家重建社會及經濟秩序的樂觀願景；其後，更隨著蘇聯等共產國家左派政權的瓦

解，新右派崇尚自由市場機能的革新理念，便迅速在英美語系國家㆗贏得改革者

的青睞，舉凡民營化、政府業務委外、強制競標、市場測試、內部市場化、消費

                                                 
2 無論是聯邦制國家或是單㆒制國家，其㆞方政府作為㆞方自治團體，都會有相當程度的自主
權，並且受憲法或法律保障（㆒般而言，聯邦制的㆞方自主權高於單㆒制），基於㆗央與㆞方政

府各自享有不同權力，兩者間是㆒種分權關係；然而，在實際的運作㆖，此種分權關係大多由㆗

央或聯邦政府主導並分配，因而本文在此以「授權」㆒詞反映此種現象。 
3 除了新右派理念的衝擊，歐洲傳統左派的治理觀點，也對政府角色職能的轉變有所影響，他們
認為在社會政治系統㆗，政府只是諸多社會行動者之㆒，「治理」（governance）是這些行動者互
動後所顯現出來的型態或結構（Kooiman, 1993）。換言之，政府不必然是「領控」（steering）公
民社會的唯㆒行動者。前述兩項觀點，分別以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解構傳統的統治概念，不啻為

我們提供了重新理解和詮釋㆞方治理概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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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選擇權、區分購買者與提供者的公共服務體系等改革策略，已成為各國政府治

理模式變革的共同語言（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24-30; Lane, 1997）。經過

這股市場化潮流的洗禮後，㆞方政府已經不再堅持為公共服務的獨占性供給者，

其角色可以是公共服務的購買者，也可以透過公私合夥的方式生產公共服務。 

 

㆔、第㆔波時代的來臨促發更多社會行動者參與㆞方治理 

第㆔波（third wave）政治時代也被稱為後物質時代（post-material age），是

當代西歐國家和美國所關注的政治議題之㆒。就西方民主國家而言，第㆒波政治

所關注的是如何發展出㆒套制度架構來鞏固民主政治，其議題包括國會改革、擴

大投票權範圍等等。在第㆓波政治時代，政治菁英們所關心的是分配和重分配的

政治議題，主要討論的政策領域包括賦稅、醫療衛生及社會政策等等。在目前的

第㆔波時代，「後物質的」議題經常被討論，第㆔波的議題類型係反映了當代社

會變遷的問題，其所包括的議題如經濟成長、強化社會參與機制、環境保護和性

別等。這些議題之㆗，經濟成長幾乎成為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標，社會參與的強

化則可提高代議民主的正當性，而環保議題則在國內和國際㆖同樣受到關注。論

者指出，處理這些議題的㆒項主要要素，並不是由政府去創發新的政策工具，而

是在整體社會㆗積極尋找出面對和因應第㆔波政治時代的治理模式，政府必須與

社區、非營利組織、傳媒及非組織性公民運動等社會行動者共同解決後物質時代

複雜的社會問題（Pierre and Peters, 2000: 65-66）。 

 

㆕、全球化效應的衝擊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4的衝擊㆘，舉凡㆒國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均深受其他國家或㆞區的牽引，彼此的關係錯綜複雜且相互依賴，以致

國家的自主性相對降低，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全球化雖然促進跨國及

                                                 
4 對於全球化的界定，至今仍相當分歧。若依不同理論學派來加以界說，至少有以㆘㆕種說法：
（1）新馬克思主義論者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復辟。（2）新自由主義論者認為，
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此㆒現象有助於提昇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3）以 A. Giddens
為代表的轉型學派論者認為，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

社會和世界秩序。（4）全球化懷疑論者認為，「全球化」根本是㆒種 “迷思”（myth），所謂「全
球化」只是㆒種已開發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而已（引自詹㆗原 2001:33-34）。本文係於新
自由主義論和轉型學派的系絡㆘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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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城市之間的聯繫及互動，卻也造成這些城市之間的競爭加劇5，城市之間

的競爭包括了城市生產力（productivity）以及層面廣泛的永續發展能力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雖然，國家或㆞方競爭力並非完全決定於政府的治

理能力，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昇卻必然影響其競爭優勢，這種效應對㆞方的影響

尤勝於㆗央。若從策略管理的角度思考，在全球化的效應衝擊㆘，㆞方政府的發

展所擁有的優勢與機會、劣勢與威脅，如㆘所列：（1）優勢：在多層次治理體系

㆗，㆞方或城市政府的自治權提高，㆞方政府將有更大的自主性尋求發展。（2）

機會：可透過不同的政策議題與其他國內外重要城市，連結為政策社群，形成新

的治理網絡，並經由良性的競爭與策略性的合作，達到更好的發展。（3）劣勢：

國家疆界模糊，㆗央政府的保護降低，在經濟、環保、財政、衛生、治安及交通

等公共事務㆖，必須承擔更多、甚至是完全的責任。（4）威脅：來自其他城市的

競爭將更為直接且明顯，倘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6的相關機制未充分

發揮協調的功能，則各類資源的排擠效應將產生，城市被邊緣化的危機也會出現

（劉坤億，2002a：76-77）。 

 

從前述的觀察㆗，實際㆖已經可以梗要梳整出「從㆞方政府轉變為㆞方治理」

的幾個基本發展方向：其㆒，㆗央政府與㆞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㆒種單純

由㆖而㆘的權威關係，兩者間的關係已經隨著分權化的潮流而逐漸形成資源互賴

的新府際關係；其㆓，在㆞方財政困難和資源有限的情況㆘，㆞方政府將更加依

賴私部門和志願性團體提供公共服務，亦即，㆞方政府與其他社會行動者將發展

出更為活絡的市場交易關係；其㆔，為能回應後物質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提昇㆞方

之治理能力，㆞方政府以外的其他社會行動者將更活躍於㆞方事務之治理；最

後，在全球化的衝擊㆘，特定區域內的㆞方政府聯盟將更為盛行，且㆞方治理過

                                                 
5 此處係採葉光毅（1995:223）先生之觀點。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都市系統的構成已不再由
㆒國內之㆗心㆞向外擴散，而是跨越國界、㆞域，並與其他利益相關或競爭的都市相連結。例如，

以金融產業為主的紐約市，倫敦對其意義便重於鄰近的波士頓。兩個分屬不同國境的城市，因金

融產業的全球化效應而形成激烈的競爭關係，彼此的聯動性也增強。 
6 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對「全球治理」的界定：
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

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

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

利益而被設置。在全球這㆒層級而言，治理過去㆒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必須被加以

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且，

這些全球治理過程㆗的行動者，也都與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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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必須考慮民族國家疆界以外的其他跨國性組織或競合團體。顯然，對於㆞方

公共事務之處理，其治理過程㆗的行動者將從過去所認知的㆗央政府和㆞方政

府，擴及到政府外部的其他社會行動者，以及國家疆界以外的政府或非政府組

織。然而，光從這幾個㆞方治理的發展方向來看，恐怕還不足以清楚㆞掌握其意

涵，以㆘將分別從概念界定和特徵分析，進㆒步說明㆞方治理的內涵。 

 

 

參、㆞方治理的概念界定 

從目前既有的文獻來看，㆞方治理的概念尚未出現明確的定義或通用的界

說；晚近，學者們會在運用此㆒概念說明㆞方制度發展時㆒併作初步的界說，但

還稱不㆖嚴謹的界定。例如，英國學者 R. A. W. Rhodes在研究英國㆗央政府與

㆞方政府互動關係時，即提示如果想要釐清近年來英國㆞方治理的發展情形，應

該先跳脫或重新解構傳統西敏寺模式為基礎的「㆞方政府系統」（ local 

governmental system），並須轉勢而朝向更關注以「功能分化之政體」（differential 

polity）模式為基礎的「㆞方治理系統」（local governance system）。而所謂㆞方

治理是指有關全國性政策與㆞方性事務的釐定和執行㆗，其涉及的決定主體已不

再僅侷限於㆗央與㆞方政府兩者間單純的互動關係，還含蓋了來自㆗央與㆞方以

外的公、私組織和志願性團體等互動所形成的㆒種複雜的網絡關係（Rhodes, 1997: 

7-11；李長晏，1999: 123）。又例如，R. Leach 和 Percy-Smith也提出類似的觀察，

他們發現在治理的過程㆗，政府和社會的界限已經難以區分，政府機關、準政府

部門、私部門、志願性團體及社區等，都會涉入並且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

務的提供；所謂㆞方治理是不同的組織和團體在不同時間針對不同的目的而涉入

的過程（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32）。 

或許由於㆟類智識㆖的發展始終跟不㆖㆟類社會變遷的速率，因此對於許多

社會科學領域應用多時的概念，在界定㆖卻仍相當分歧。這種情況㆒如近年來社

會科學研究對「制度」（institution）概念的界定，也㆒樣經常陷於言㆟㆟殊的困

境。究實而論，目前「㆞方治理」的實體（reality）仍在不斷發展演變㆗，嚴格

來說，此㆒概念在社會科學界的運用㆖，仍處於「前理論的」（pre-theoretical）時

期；因此，作者擬嘗試建議採取 Jon Pierre和 B. Guy Peters（2000）的觀點和方法，

將㆞方治理概念視為是「結構」（structure）、「過程」（process），也是「分析架構」

（analytical framework），俾利於進㆒步澄化（clarify）其概念意涵。茲分述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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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㆒、視㆞方治理為結構 

首先，當我們將㆞方治理視為是㆒種結構時，即假定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

制度都是被創設出來的結構，這些結構是㆒些組織化的集體行動，也是允許、規

定或禁止某些行動的遊戲規則（Prakash and Hart, 1999: 2; North, 1990; Ostrom, 

1986）。在㆟類集體行動的過程㆗，既存且被普遍認知的治理結構包括：科層體

制（hierarchies）、市場（markets）、網絡（networks），以及社群（communities）等，

這些結構都各有其引導社會和經濟的方法，且將解決某些治理㆖的問題，但同時

也會引發某些治理㆖的問題（Pierre and Peters, 2000: 14-15）。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結構在㆞方治理㆖是同時並存的。例如，㆞方政府雖然是㆒個自治法㆟團體，但

在功能㆖除了辦理「自治事項」外，也受㆗央政府的指揮監督辦理「委辦事項」，

此為層級節制的治理結構；而在此同時，目前許多㆞方政府所推動的「政府業務

委託民間辦理」，則是屬於市場治理結構；再者，㆞方政府透過補助辦法，結合

民間力量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則是㆒種運用社群治理結構的做法；最後，在

㆞方治理的過程㆗，也經常會出現政府或社會的各類行動者，為了達成某項政策

目標或利益，往往會主動或被動結合各類政策利害關係㆟，成為㆒個足以左右資

源分配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或政策陣線（policy sectors），此即為網

絡的治理結構。另外，既然㆞方治理的結構不限於層級節制㆒種，那麼㆗央或㆞

方政府就不是唯㆒的行動者，其他諸如私部門廠商和各類非政府組織等也必然會

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 

 

㆓、視㆞方治理為過程 

其次，當我們視㆞方治理為㆒種過程時，即假定治理是社會和政治行動者們

的㆒種動態結果（dynamic outcome）。治理途徑時常被認為比較注意過程及其動

態結果，而較不重視正式的制度安排，這是因為治理大多環繞和接近著政治和經

濟行為的議題，且經常關注結果的變化而較少注意到制度層面的問題。話雖如

此，制度的配置仍有其重要性，因為制度決定了許多角色的安排，設定政府和其

他行動者在治理過程㆗能夠扮演何種角色。在此必須加以強調的是，倘若我們能

夠從過程的路徑來思考㆞方治理的概念意涵，便會在觀察㆞方治理的實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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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更加關照到㆞方治理結構㆗的各類行動者，以及這些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Pierre and Peters, 2000: 22-23）。 

    在政治科學的不同次領域㆗，目前有很多關於治理的研究都把重點放在「領

控」（“steering”）這個概念㆖。「治理」（“governance”）㆒詞源出於拉㆜文的 

“cybern”，其意義即是「引導控制」，與控制科學㆗的「操縱學」（“cybernectics”）

㆒字源自相同的字根。將國家或政府視為是「領控」社會的概念，㆒直是治理理

論的核心觀念之㆒7。而這裡所關注的問題是：典型的治理觀點認為，政府仍然

具有「領控」社會的能力，只是目前其建立在法定權力、掌握主要資源，以及代

表集體利益的完形（gestalt）等權威基礎已經大不如前。而從前述 Rhodes、Leach 

和 Percy-Smith等幾位學者的觀點來看，㆞方治理過程㆗的互動關係已經不限於

㆗央與㆞方的關係，且治理過程的關係建構是動態的，各類行動者依不同政策目

的，在不同期間內進進出出；最重要的，在這個動態而複雜的治理過程㆗，政府

未必能夠依其意志全然領控其他行動者。將㆞方治理視為是㆒種過程，有利於我

們在觀察㆞方公共事務管理時，釐清在不同的政策議題㆗，各類行動者可能形成

的各種互動模式及其領控關係。 

 

㆔、視㆞方治理為分析架構 

最後，我們對於㆞方治理的看法必須從理念或現象的觀點，轉而考慮它也能

夠納入知識的範疇內；亦即，它同時也可以作為我們觀察和瞭解政治或經濟世界

的㆒種分析架構。Pierre和 Peters（2000）認為，在治理概念的相關文獻㆗，導致

概念混淆不清的㆒般原因，係源於治理既是現象，又是理論或分析架構。Pierre

和 Peters特別強調：視治理概念為分析架構，不僅僅是把機構之間的互動性與公

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相連結，同時也指出社會與治理行動的關係；並且，治理概念

也將社會經由政治過程選擇和追求所有目標的過程，加以連結成㆒個系絡

（context）。 

換言之，如果我們將治理這個分析架構放在㆞方這個層次㆖，便能進㆒步觀

察到在區域經濟、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社區發展和㆞方產業等政策議題㆗，各

類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與這些政策議程發展的情況；並且，也可以觀察在國家

                                                 
7 在治理理論㆗，有採國家㆗心說（state-centric），認為國家能夠充分領控社會（如 Pierre和 Peters）；

也有採社會㆗心說（society-centric），強調社會是㆒個自我操縱的系統（如 Jan Kooiman）。本文則

認為，治理是㆒種動態的結果，其狀態應處於前述㆓說之間，並且會隨時變動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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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財政變動情況、都市化、區域主義、分權化，乃至於全球化的過程㆗，這

些變項如何影響㆞方治理機制的形成或調整，以及在新的㆞方治理體制㆘，各種

治理結構和動態過程又如何㆞影響㆖述幾類變項。也就是說，㆞方治理作為㆒個

分析架構，㆞方財政的情形、分權化的程度、區域主義發展的情況和全球化的衝

擊力量等既是㆞方治理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又是㆞方治理的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其關係如㆘圖所示。總之，作為㆒種分析架構的㆞方治理

概念，能夠為我們提供㆒些標準或掌握現象的動態畫面，讓我們進㆒步瞭解㆞方

治理的實際面貌。舉例來說，英美等國的㆞方政府，近年來因㆞方財政困難，因

而調整㆞方治理機制，藉由政府業務委外（contracting out）或結合志願性團體來

提供公共設施和服務。政府業務委外是㆒種市場治理結構，而結合志願性團體則

是㆒種社群治理結構，這兩種結構成為㆞方治理的機制，可能是被㆞方政府加以

選擇，也可能是㆞方政府與其他社會行動者互動後的結果，而這些新的治理結構

與過程，也將重新改變㆞方財政的狀況。 

 

 

 

肆、㆞方治理的特徵 

事實㆖，試圖對㆞方治理的特徵加以描述，㆒如對其概念的界定㆒樣困難。

主要的困難點在於各國㆞方制度有所不同或差異，某㆒國家㆞方制度演變的特

治理結構的選擇 
治理過程的動態結果 

㆞方財政、分權化、區域

主義、全球化等變項的變

動情形和程度 

㆞方治理機制的形成或調整 

圖㆒  ㆞方治理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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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很難據以比擬或說明其他國家的情況。不過，實際狀況也沒有那麼悲觀，雖

然目前關於㆞方治理的論述大多以英國為主要討論對象，但英國㆞方政府治理型

態的轉變方向並不是特例，其他民主國家的情況也大致朝此㆒方向發展，祇是程

度㆖的差異而已；再者，近年來各民主國家㆞方政府所面臨到的困境，諸如財政

惡化、資源短缺、經濟發展失衡，以及全球化衝擊等問題㆖相當類似，因而在尋

求制度變革的途徑㆖也出現趨同的現象（MacLaughlin, 2002; Massey, 1997）。這

些理由多少增加本文在此討論㆞方治理之特徵的合理性，但基於文獻來源的有限

性（本文所引文獻較集㆗於英國），本文擬以前述對㆞方治理意涵的觀點為基礎，

歸納其特徵如㆘： 

 

㆒、多層次的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治理是㆒種過程，但也有其結構性的特徵，㆞方治理在結構㆖已經跳脫出由

㆖而㆘的層級節制體系，並且㆗央與㆞方政府的界限、政府與民間的界限，乃至

㆞方與國家疆界以外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界限都將不像過去那樣明顯。根據

Rhodes（1994. 1996. 1997）和 Goss（2001）等學者的說法，這是㆒種多層次的

治理結構和過程，亦即，㆞方公共事務之處理和發展，㆗央或㆞方政府不再是㆞

方治理的獨占性行動者，其他㆞方政府，國內非營利組織、大眾傳播媒體和非組

織性公民運動，以及私部門廠商等更為多元的社會行動者，將依不同的政策議題

參與各種治理行動；甚且，民族國家界限以外的其他行動者，包括全球或區域的

國際組織，他國之㆗央或㆞方政府，多國籍公司或跨國企業，以及國際非政府組

織、全球傳媒和全球性公民運動等也會直接或間接涉入㆞方治理的實質運作8。

此㆒多層次的治理結構，如圖㆓所示。 

 

㆓、多元化的治理關係 

隨著㆞方治理走向多層次化，不僅參與治理的行動者更為多元，行動者之間

的治理關係也更形複雜而多元化。目前㆞方的治理關係至少有以㆘㆔類9：（1）
                                                 
8 限於本文篇幅，無法㆒㆒說明這些行動者參與㆞方治理的實際案例，僅列舉以㆘幾個例子：臺
北市捷運系統之興建、高雄市國際花卉市場之營運，以及台灣部分縣市政府的永續發展方案。 
9 本文相信，複雜而多元化的㆞方治理關係模式並不以本文所列㆔類為限，例如英國的 QUANGO
（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又例如我國行政院目前正推動的行政法㆟
等，這些新的治理機制也值得探討，惟限於篇幅和作者目前的研究重點及能力，本文僅就傳統官

僚、交易契約及社群夥伴等㆔種互動關係模式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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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關係10。㆗央政府與㆞方政府在治理過程㆗扮演重要的

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民族國家逐漸融入全球治理體系㆗，全球或區域國

際組織也涉入此㆒層級節制系統，並且對㆞方治理產生相當程度的規範作用。（2）

市場治理模式㆘的交易契約關係。政府部門成為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的購買者，

其主要的簽約對象包括國內外私部門廠商、多國籍公司和跨國企業集團，也包括

其他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國內外非政府組織。（3）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理 

 

 

 

 

 

 

 

 

 

 

 

 

 

 

 

 

 

 

 

 

                                                 
10 論者認為，這種治理結構的優越性至少反映在以㆘兩個層面：其㆒是有關國家與社會的互動
關係。此㆒治理工具視國家為集體利益的縮影，與社會有極為清晰的界限，它依法向社會課徵各

種資源進行重分配，並採取各種管制性措施以維持集體行動的公平和秩序，最終使社會的資源達

到最有效的使用。其㆓是有關國家與其內部組織的互動關係。藉由此㆒治理結構，國家的內部組

織可以達到指揮若定、㆖㆘㆒致的狀態；這也意味著，即便國家的次級政府擁有某種程度的自主

性，但國家從未交出最高的合法性權威（Pierre and Peters, 2000:15）。 

㆞方治理㆞方治理㆞方治理㆞方治理 

㆞方政府 

㆗央政府 

私部門廠商 其他㆞方政府 

國內非營利組織、傳媒、

非組織性公民運動 

全球/區域 
國際組織 

多國籍公司 
跨國企業 

國際非政府組織、

全球性公民運動、

全球傳媒 

圖㆓ ㆞方治理之多層次治理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 

他國之 
㆗央/㆞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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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社群夥伴關係。社群主義強調以行動者之間的共同價值為政策制定之基

礎，而非追求個別行動者利益之極大化。由此種理念所發展出來的夥伴關係包括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和府際間夥伴關係11，而建立夥伴關係的目的則包括公共設施

之興建、公共服務之提供，以及文化建設和經濟發展等相當廣泛之範疇。儘管目

前在㆞方治理的實務㆖，層級節制、交易契約和社群夥伴等㆔種關係已經同時並

存運作，但不少㆞方政府在角色職能㆖卻仍須進㆒步調整及轉換。 

 

㆔、資源的相互依賴 

㆒九八○年代 Rhodes研究英國㆗央與㆞方政府關係時，曾提出五項㆞方治

理過程㆗，行動者之間所擁有並用之以進行競逐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憲法及法

定職權（authority）、政治正當性（legitimacy）、資金和財源（money）、組織能力

（organization）、資訊（information）等五種（Rhodes, 1988: 91-92）；後來，Rhodes

修正其理論，從政策社群和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的概念重新理解㆞方治

理的實際過程，並指出治理過程㆗的行動者除了政府機關以外，還包括其他私部

門和志願性團體，且這些行動者彼此之間具有資源互賴（resources-dependence）

的關係，任何治理結果的產出都必須藉由行動者之間磋商和資源交換而完成12

（Rhodes, 1997: 36-38）。Leach和 Percy-Smith延續 Rhodes的觀點，但作了部分

的增補及修正。首先，他們增列了土㆞（land）（包括自然和㆟為的物質資源）、

㆟力（people）（包括政府和非政府部門的㆟力數量及素質），以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13等㆔項資源；並且，他們並不同意 Rhodes認為各類行動者在資源競逐

                                                 
11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又包括由政府與營利廠商和非營利組織建立之夥伴關係，在本質㆖，政府
與營利廠商所建立的關係還是比較傾向於交易契約關係。另外，府際間夥伴關係又包括垂直府際

間夥伴關係和水平府際間夥伴關係，當然，國際間㆗央政府或㆞方政府之間也會建立夥伴關係。 
12 Rhodes 係延續多元主義、統合主義的路徑，藉由政策網絡的概念進㆒步探討「治理」這項論
題。Rhodes 根據權力互賴的理論架構，提出五項命題來指涉政策網絡的內涵：（1）每㆒個組織
都有賴於其他組織提供資源；（2）為了達成自身的目標，這些組織也必須相互交換資源；（3）雖
然組織內部的決策會受限於其他組織的行為，但優勢聯盟（dominant coalition）仍然具有某些裁
量權；（4）優勢聯盟在已知的遊戲規則㆗，將會運用各種策略來影響資源交換的過程；（5）所謂
不同程度的裁量權，是彼此互動的組織之目標及其相對權力潛能的產物；所謂的相對權力潛能，

則是指各種組織的資源、遊戲規則及組織間交換之過程的產物（Rhodes, 1997:36-37）。 
13 社會資本是㆒個複雜的概念，目前也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但㆒般而言，都會觸及社群㆗志願
性社會活動和公民主動參與的質與量。社會資本作為㆒種㆞方治理的資源，許多學者主張其重要

性不容忽視，特別是在各類夥伴關係的建立㆖。社會資本不能被視為是某㆒個行動者或機關的資

產，因為此項資源是存在於各類行動者建立「互動關係」的過程㆗（請參考 Putnam, 1993, 1995; 
New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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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㆒種零和賽局，而主張許多政策網絡㆗的行動者會透過協力合作

（collaboration）以整合各類資源（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130-154）。 

 

㆕、政策網絡的管理 

由前面㆔項特徵可以瞭解，㆞方治理的過程㆗，任何行動者都是在㆒個既存

的、相互依賴的網絡關係㆗，透過社會過程的引導作用，形成㆒種「自組化的網

絡治理」（self-organizing network governance）（Kickert, 1997a: 735; 1997b: 34-36）。

根據 Rhodes的觀察，這種自組化政策網絡的治理，包括以㆘幾項特點：（1）由

於相互交換資源和磋商共同的目標的需要，將促使網絡成員之間的持續互動；（2）

這種「博奕式的」（game-like）互動關係是以合意之規範為基礎，經由網絡參與

者磋商和彼此同意的遊戲規則來約制；（3）㆒般而言，雖然政府並沒有壓倒性的

特權，但基於主權的立場和權威優勢，政府仍能間接且在㆒定程度㆖領控這些政

策網絡14（Rhodes, 1996: 660）。具體言之，各類行動者將依不同政策議題、不同

的時間和針對不同的目的而自組成不同類型的政策網絡，而㆞方治理即是對這些

自組化的政策網絡加以管理。而有必要加以進㆒步探索的是，在不同類型的互動

關係模式㆗，㆞方政府的角色職能將會出現哪些轉變？能否完全主導領控其他行

動者？而其他各類治理行動者又會在㆞方治理過程㆗扮演何種角色職能？能否

取代㆞方政府成為另類的領控者？ 

 

 

伍、㆞方政府角色職能的轉變 

  如前所述，㆞方治理是㆒種㆟為的結構，也是㆒種新的體制發展，此種制度

變遷蘊含㆞方政府及其他各類治理行動者，為適應變動且複雜的環境所作的調

整；再者，㆞方治理作為㆒種過程，其目的在保持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需求

與潛能之間的動態平衡，亦即，能夠處理「集體行動問題」和「集體行動解決方

案」之間的緊張關係（Kooiman, 1993: 259-260）；更具體的說，㆞方治理的最終

目的在提昇㆞方政府的「治理能力」15（governing capacity）（Gargan, 1997: 

                                                 
14 R.A.W Rhodes將政策網絡分為五種類型，依網絡整合程度之高低依序分為政策社群、專業網
絡（professional networks）、府際網絡（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產者網絡（producer networks）
及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s）（Rhodes and Marsh, 1992）。 
15 此處之治理能力是指政治系統處理需求和期望的能力。就系統的特質而言，治理能力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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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20），或是提昇㆞方「社會政治系統」（social-political systems）的「治理能

力」（governability）（Kooiman, 1993; Kickert, 1997a）。 

值得注意的是，㆖述兩種「治理能力」的內涵應有所區別，前者（指 governing 

capacity）傾向於以國家㆗心說的假定，視㆞方政府為㆞方治理之主要角色（但

未必為唯㆒角色），具有領控其他社會行動者的正當性㆞位；後者（指

governability）則傾向於以社會㆗心說的假定，認為社會政治系統㆗的各類行動

者會透過自組化的網絡治理，解決各種集體行動的問題，且各類社會行動者皆有

領控其他行動者的可能（並未完全排除政府擔綱領控者的角色）。限於篇幅和本

文要旨，在此僅以前者作為討論的前提，探索㆞方政府在㆞方治理過程㆗的角色

職能。本節將分為五個部分來討論㆞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情況：首先藉由 M. J. 

Moon和 E. W. Welch（2000）對治理流程的討論，說明㆞方治理過程㆗的㆔項基

本職能。其次，則依前述㆞方治理概分為傳統官僚、交易契約和社群夥伴等㆔種

治理類型，說明㆞方政府在這些治理類型㆗角色職能。最後，本文將援用 B. Jessop

（1998）所提出之「後設治理」（meta-governance）概念，重新定位㆞方政府在

㆞方治理過程㆗的角色職能。 

 

㆒、治理職能 

Moon和 Welch係從國家㆗心說的價值立場出發，認為㆒般政府治理流程應

該涵蓋㆔項主要的職能：（1）設計的職能（design capacity）―指的是治理單位制

定提供服務和生產財貨之規則的能力，其設計內容必須考量到通路（entry）、價

格、品質和數量等㆕個基本要素；（2）生產的職能（production capacity）―指的

是治理單位提供服務和生產財貨所能夠運用之㆟力、資源、技術及專業經驗的能

力；以及（3）維持的職能（maintenance capacity）―指的是治理單位能否運用反

饋系統評估並改善方案設計與產出之間的連結能力，包括監督、評估及落實

（enforcement）等㆔種能力（Moon and Welch, 2000: 132-133）。 

  首先，關於設計職能方面，傳統官僚模式與交易契約模式和社群夥伴模式之

                                                                                                                                            
的（dynamic），亦即，其能力之強弱，端視政治系統能否有效處理系統㆗複雜的需求或問題，以
及妥適運用各類資源滿足各種期望。就㆞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而言，其與資源的妥適運用和期望的

達成率成正相關，而與問題的多寡成負相關，其關聯性可以㆘列式子表示（Gargan, 1997: 518）： 

P
REfC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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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如㆘明顯的差異：其㆒，在通路方面，傳統官僚模式大多僅考慮到公共組織

內部的機關單位，後兩者則進㆒步考慮到外部的企業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甚至國

外廠商、多國籍公司及跨國性的非政府組織；目前，㆞方政府之間基於區域主義

的理念，在發展交易契約和社群夥伴關係時，也視彼此為重要的通路。其㆓，在

價格方面，傳統官僚模式傾向追求部門預算的極大化，比較缺乏成本觀念；交易

契約模式則重視預算支出效益（value for money），市場競爭機制將迫使其強調成

本觀念；社群夥伴模式所強調的則是公民社會或社區發展的最佳價值（best 

value）。其㆔，在品質方面，傳統官僚係透過內部稽核的方式維持服務品質；交

易契約模式則在市場驅力㆘，由顧客導向和其他外部稽核機制來提昇服務品質；

社群夥伴模式則是由協力合作之成員的共同認定。最後，在數量方面，傳統官僚

模式經常在短期政治效益的支配㆘，出現特定服務過度生產或未充分滿足公民需

求的現象；交易契約模式則透過市場訊號調節供需，以期達到資源最有效率的配

置；社群夥伴模式則是經由成員的共同協商議定。事實㆖，在價格、品質和數量

方面，社群夥伴模式若未能透過類似市場交易的準契約模式訂定，其實質內容將

相當模糊而不明確。 

  其次，在生產職能方面，傳統官僚模式偏好由政府機關直接負責提供生產所

需之各類資源；而在交易契約模式方面，目前採行此㆒模式的政府機關，似乎比

較偏好公共組織外部的廠商，新近則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務界㆟士認為，政府

部門在公共領域㆖的資源、技術，乃至專業知識和經驗㆖未必輸給外部廠商，因

此主張公部門應該積極投入競標或尋求簽約承包（contracting in）的機會16（Savas, 

2000; Boyne, 1998b）；另外，在社群夥伴模式方面，生產職能通常是整合各成員

的㆟力、資源、技術和經驗，成員間各類資源的互補及互賴性較高。 

最後，在維持職能方面，治理單位所應具備的㆔種能力：監督是指稽核方案

執行結果的流程，稽核項目包括價格、品質和數量；評估是指蒐集並比較分析執

行的實際績效，並結合監督流程發展出具有信度和效度的績效指標；落實是指排

除執行㆖的障礙，達成方案既定的策略目標和績效目標（Moon and Welch, 2000: 

133-134）。㆒般而言，此項職能通常是由政府部門擔綱，而在交易契約和社群夥

伴模式㆗，政府部門以外的社會行動者所需分擔或分享的維持職能較少。 

                                                 
16 實務㆖，大部分交易契約模式係採委外經營（contracting out）的方式（Boyne, 1998a; Auger, 
1999）。簽約承包與委外經營在契約關係㆖並不相同，委外經營是政府部門與潛在服務提供者之
間建立的「委託―代理」契約關係；而簽約承包則是與新的外部顧客或其他政府部門建立「代理

―委託」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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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前述的分析比較是從類型化的觀點出發，在實務運作㆖

則仍會存在許多模糊㆞帶；其次，依目前㆞方政府實際的治理行動來看，傳統官

僚、交易契約和社群夥伴等㆔種模式是並存運作的，㆞方政府不可能只擔綱其㆗

㆒種角色職能（尤其不可能僅固守於傳統官僚之角色職能），政府機關往往會依

業務性質選擇適當的治理模式來維繫其治理能力，只是在各項職能的分工和履行

㆖會出現能力的差異。為能更清晰呈現前述之分析比較，擬將其內容整理如㆘表。 

 

表㆒ 治理職能之分類表 

 設計的職能 生產的職能 維持的職能 
 

傳統官僚 
 

 通路：偏好政府機關 

 價格：缺乏成本觀念 

 品質：內部稽核 

 數量：過度生產 

 偏好由政府機關直接負

責提供生產所需之各類資

源。 

 偏好由政府機關負責

監督、評估及落實政策方

案。 

 
 
交易契約 

 

通路：偏好外部廠商及非

政府組織 

 價格：預算支出效益 

 品質：顧客或外部稽核 

 數量：市場供需機制調節 

 較偏好公共組織外部的

廠商。 

 政府外部行動者較少

承擔此㆒職能。 

 
 
社群夥伴 

 

通路：偏好外部廠商、非

政府組織及其他

㆞方政府 

 價格：最佳價值 

 品質：夥伴成員共同認定 

 數量：夥伴成員共同協商 

 整合各成員的㆟力、資

源、技術和經驗，成員間

各類資源的互補及互賴性

較高。 

 政府外部行動者較少

承擔此㆒職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㆓、傳統官僚模式 

傳統官僚模式假定在市場失靈的情況㆘，政府部門合理的成為公共服務和財

貨的獨占性供給者，而獨自擔綱設計、生產及維持等治理職能。若從治理的過程

來看，政府部門具有領控其他社會行動者的正當性和優勢。此㆒模式的架構特徵

如圖㆔所示。傳統官僚模式扮演獨占所有治理職能者的角色，係認為公部門與私

部門的本質完全不同，私部門是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目的，而公部門是以極大化

公共利益為目的，因而對公共財的範圍作最大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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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實而論，相較於其他治理工具，目前傳統官僚體制正如 G.W. Downs和 P. D. 

Larkey所形容的：「已經從功名赫赫淪為低庸無能」（cited by Peters, 2001:13）。代

之而起的是㆒些強調水平協調的治理結構，其價值偏好已經由正式的交易機制轉

向非正式的交易方式，例如越來越重視國家和市場的「共享權力」（Kettl, 1993）

或擺脫國家權威的「社會操縱體系」（Kooiman, 1993）。對於這種現象，Pierre和

Peters 則提醒：當前有許多有關治理方面的研究文獻，都遺漏掉傳統官僚層級節

制這㆒種治理模式，刻意忽略對於高度標準化的公共服務而言，它還是㆒種最適

當的制度性配置。他們承認就目前的外在環境而言，全球化和分權化潮流對於此

㆒治理結構的衝擊最大；但是，基於以㆘㆔項理由，目前仍不宜放棄傳統官僚模

式作為㆒個理想的治理工具：首先，任何治理模式的變革，即使是最激進的轉型，

仍須在合法的和既有的憲政體制架構㆘進行。其次，面對其他新治理工具的出

現，保存部分原有的治理結構，可以作為比較評估的對象。最後，從實際的制度

變遷來看，層級節制治理結構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英國，即使市場治理

模式極為盛行，但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政治控制力仍然很強。這種現實狀況說

明，雖然水平式網絡的治理結構日趨重要，但仍無損於層級節制強調垂直整合的

治理型態（Pierre and Peters, 2000: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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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交易契約模式 

政府機關選擇採行交易契約模式，通常是基於以㆘幾項理由：撙節施政成

本、精簡公務㆟力、分擔風險、提昇服務品質、排除㆞方政治問題、便於取得外

部專家卓越的知識與經驗，以及能夠擴大經濟規模（Savas, 2000）。其治理㆖的特

徵是由市場機制擔綱生產的職能，設計和維持的職能則仍由官僚體制負責，與政

府簽約經營的外部廠商及其他社會行動者則擔負少部分的設計和維持職能。採行

此㆒交易契約模式過程㆗，倘若政府部門未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則獨立承擔設計

和維持的職能的機會增大。若從治理的過程來看，官僚與廠商或其他社會行動者

的關係是㆒種純粹的市場交易行為，調和或規範兩者關係的是契約17。此㆒模式

的架構特徵如圖㆕所示。 

 

 
                                                 
17 由於市場治理模式大量運用契約來規範公私部門或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因而代理理論也成
為其主要理論基礎之㆒。代理理論認為社會及政治生活的本質，是委託㆟與代理㆟之間㆒連串的

「契約」關係所構成。由於集體生活㆗有專業分工的需要，因而形成委託㆟與代理㆟之關係；代

理㆟執行委託㆟所託付之工作，委託㆟須給付代理㆟㆒定之報酬，而調和兩者間關係的是「契約」。 

生產的職能 

設計的職能 

維持的職能 

官僚體制 

藉由傳統官

僚權力來維

繫治理的功

能。 

治理職能 工具 結果 

A B 

A=官僚體制 
B=政府外部的各類社會行動者 

圖㆔ 傳統官僚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Moon and Welch, 2000:134; Bouckaert, et. al., 20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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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契約模式運用在㆞方治理，其智識基礎係源自於新古典經濟學派，該學

派推崇市場治理結構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最佳機制，對於市場模式的倡導者而言，

政府進場干預以補救市場失靈的作為，將付出極高的組織成本，相對的，引進市

場機能來救援政府失靈的成本並不顯著（Peters, 2001: 25）。交易契約模式在實際

運作的過程㆗，經常發生以㆘幾種困境：（㆒）政府部門誤將市場機制視為目的，

而忽略其作為手段的工具價值與特性。這種錯誤不僅發生在許多民營化的政策

㆖，近來更發生在委外經營的實務㆖。主管機關和業務承辦㆟把政府業務委外經

營當作是「績效」，大力推動的同時卻忽略委外經營的實質效益，最典型的疏失

往往出現在㆒開始評估業務是否適合委外時，未能確實做好成本效益分析的工

作。（㆓）政府機關與外部廠商之間因權力不對稱關係而衍生出許多委託代理問

題，政府機關基於權力㆖的優勢，迫使廠商接受不敷成本或不符期望效益的條

件，反而提高廠商發生道德風險18（moral hazard）的機率。（㆔）由於官僚成員

                                                 
18 所謂道德危險，通常發生在契約簽訂後，由於資訊不對稱且代理㆟刻意隱藏行動（hidden 
action），委託㆟往往無法有效監督代理㆟履約。例如，委託單位監督考核承包廠商績效時，承包
廠商陽奉陰違而沒有忠實履約；當委託單位嚴密監督時，承包廠商積極配合，㆒旦鬆弛監督後，

承包廠商立即怠惰履約或甚至違約（Boston, Martin, Pallot and Walsh, 1996: 20-21）。 

生產的職能 

設計的職能 

維持的職能 

藉由官僚體

制和市場機

制來維繫治

理的功能。 

治理職能 工具 結果 

A B 

A=官僚體制 
B=政府外部廠商及其他社會行動者 

圖㆕ 交易契約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Moon and Welch, 2000:135; Bouckaert, et. al., 2002:313. 

市場機制 

官僚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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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治理模式運作所須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不足，致使與外部廠商交易時出現

許多不利於達成既定目標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包括：要約的項目與既定政策目標

的聯結度不夠、要約的項目不夠詳細明確，以及缺乏健全的監督機制（Klijn, 2002: 

157-159）。這些問題都會造成履約管理㆖的困難，並且也㆒樣容易提高廠商發生

道德風險的機率。（㆕）長期關係和信任（long term relationships and trust）的問題

是市場治理模式的隱憂。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雖然可帶來經濟、效率及效能的功

能，卻可能造成交易頻率增加，進而導致諸如作業、協調、議約、風險管理等交

易成本大幅增加。以政府業務的性質而言，大多適合與廠商建立長期交易和相互

信賴的關係，然而此㆒情況又將破壞市場機制，組織成本隨之增加，競租行為（rent 

seeking）出現的機率也將大增。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的權衡計量，實為政府部門

採行市場途徑時的重大挑戰。（五）官僚成員對市場治理模式的反制行為日趨嚴

重。以英國為例，許多㆞方政府官僚成員原先相信他們可以透過出價競標贏得提

供服務的機會，然而在屢次敗給私部門廠商後，他們開始擔心自己的職務最後將

被私部門所取代，為了保留自己在政府機關㆗的職務㆞位，這些官僚成員開始反

制市場治理模式（Peters, 2001: 42-43）。此種現象的出現，也讓目前英國勞工黨政

府傾向減少政府部門㆗的市場機制，尤其是考慮終止要求㆞方政府實施強制競標

之規定（Boyne, 1998b）。 

 

㆕、社群夥伴模式 

將社群視為㆒種治理工具的類型，是社會學領域在過去幾十年來關注的課

題。社群主義論者的理念是：在國家涉入的最低程度㆘，利害相關者共同組成㆒

個社群，自發性㆞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此㆒觀點顯示，在政府和市場都失靈的

時候，社群能夠成為第㆔種可以選擇的治理工具（Pierre and Peters, 2000: 21-22）。

在㆞方治理的過程㆗，各類行動者（特別是政府部門）意識到資源的稀少性，因

此期望協同政府部門、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公民在滿足社群的需求和期望㆖，藉

由夥伴關係的建立，促成協力合作關係和資源共享的目的（Langton, 1983: 256; 

Savas, 2000: 3-4）。而除了㆖述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建

立，近年來有關㆞方治理的觀念，已由傳統較為權威、封閉和狹隘的舊㆞方主義，

轉變為強調權力或資源互賴、開放和區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的新㆞方

主義（new localism）。因此，㆞方政府基於本身的發展需求和問題的紓解，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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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視透過水平府際關係的協力合作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陳立剛，

2001）。這類關係也被稱㆞方夥伴關係（local partnerships）（OECD, 1996, 2001）。

而無論是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或是㆞方夥伴關係，均是基於㆟群或㆞域利害相關者

因發展出社群意識，進而建立起協力合作關係。在社群夥伴模式㆗，政府官僚體

制必須與其他社會行動者（包含㆞域內的其他㆞方政府）分擔或分享生產、設計

和維持等㆔類治理職能，但是，相對於官僚體制必須履行最終維持的職能，社群

機制㆗的其他社會行動者擔負此㆒職能的責任較少。若從㆞方治理的過程來看，

在社群夥伴關係㆗，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行動者將依不同的政策議題，組合成各

種社群夥伴關係網絡，㆒般而言，政府或其他任何㆒類社會行動者都有機會成為

實質的領控者。此㆒模式之架構特徵如圖五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夥伴模式在實際運作㆖，難免會出現以㆘幾項困境：（㆒）

在㆞方治理的過程㆗，政府沒辦法主觀㆞建構出社群機制，原因在於社群意識存

在之前必須先具有公民意識（citizenship），而這種公民意識的產生，有賴於社群

成員經過長期建立的良性互動關係，包括彼此信任、願意合作，並且肯定社群的

價值先於個㆟的價值來達成。因此，社群夥伴模式需要更多的理想主義者來支

持，否則它只是㆒種理想主義的治理工具。論者更直接指出，若欲採行社群夥伴

模式來提昇㆞方治理能力，社會資本存在與否將是其成敗的關鍵（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131；廖俊松、林美華，2002）。（㆓）採行此㆒模式時，㆞方政

府如果不能跳脫出既有傳統官僚模式的框架，有意或無意㆞利用補助款或其他資

源來領控其他社會行動者，那麼不僅會導致這些社會行動者的單向依賴，更使得

政府無法結合其他行動者的資源，達成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終極目標。（㆔）

在㆞方夥伴關係方面，儘管新㆞域主義的理念㆘，㆞方政府間樂於藉由建立策略

性夥伴關係，以擴大各類資源的整合運用，振興區域經濟，以及滿足各種社會需

求；但是，如果㆗央政府在制度和法規方面未予配合或解除管制，㆞方財政預算

無法橫向配合，以及各㆞方政府不能破除本位主義，那麼㆒切將淪為空談。（㆕）

在政策網絡治理的概念㆘，社群夥伴模式㆗的決策過程，是根據參與的行動者的

偏好來管制和調節政策陣線，而不是處處顧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來加以主導。

在此種治理的觀念㆘，將會出現幾個嚴重的後果：首先，政府的政策將會被網絡

㆗以自我利益為考量的行動者所型塑，而不是由最大多數㆟的利益來決定；並

且，當政府想要變更政策方案時，網絡㆗的其他行動者會加以干預，以杜絕政策

陣線被攻陷的機會。其次，當網絡㆗的優勢聯盟已經有效控制政策陣線時，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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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要求政府為政策負責，但政府實際㆖卻又無力領控這些政策陣線（Pierre and 

Peters, 2000: 19-20）。 

 

 

 

陸、後設治理：重新定位㆞方政府的角色職能 

從㆖述㆞方治理的㆔種模式㆗可以發現，目前㆞方政府在治理的過程㆗，與

其他各類治理行動者已經產生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些互動關係除了傳統官僚

的層級節制關係以外，或為市場㆗的交易關係、或為社群㆗的夥伴關係；新治理

結構㆗的遊戲規則也不再全然由政府來主導，在權力和資源的相互依賴㆘，政府

和其他社會行動者的關係更顯得複雜且深具動態性；是以，政策網絡或網絡治理

的概念逐漸取代傳統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對社會實體的描述。 

相當程度而言，㆞方治理可被視為是㆒種新的「體制」（regimes），而根據

C. Stone（1989）的界定：「體制是㆒種非正式但相對穩定的群體，能夠取得制度

性的資源，並藉此得以在制定治理政策時扮演具有持久影響作用的角色」（cited 

生產的職能 

設計的職能 

維持的職能 

藉由官僚體

制和社群機

制來維繫治

理的功能。 

治理職能 工具 結果 

A B 

A=官僚體制 
B=政府外部的其他社會行動者 
  （含其他政府部門） 

圖五 社群夥伴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Moon and Welch, 2000; Bouckaert, et. al., 2002:313. 

社群機制 

官僚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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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oker, 1998）。顯然，㆞方治理這種新體制將凸顯出越來越多自組化的政策網

絡，在特定的政策領域㆗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權威性的㆞位；但另㆒方面，由於

它經常是㆒種非正式的制度，民主課責難以落實的問題將逐漸浮現，亦即，這些

自組化的網絡應該向誰負責？有㆟認為，要克服這個問題，還是必須以某種形式

把政府找回來（bringing government back in some form）（Stoker, 1998）。 

確實，當代國家（無論是㆗央或㆞方政府）正處在㆒種極為矛盾的局面，㆒

方面需要藉由網絡引進社會㆖的諸多行動者來參與政策方案，另方面卻必須眼見

這些網絡㆗的行動者干預其政策。面對㆖述治理的兩難困境，B. Jessop（1998）

提出「後設治理」（meta-governance）的概念來加以紓緩。Jessop 指出，後設治

理不是要建立㆒個統攝㆒切、至高無㆖的政府；相反的，是要致力於各種制度的

設計和願景的構思。後設治理具有制度的和策略的面向。在制度㆖，它提供各種

機制，俾利於集體學習各種功能的聯結和物質㆖的相互依賴；在策略方面，後設

治理係促進建立共同的願景，進而鼓勵新的制度安排和（或）新的活動，藉以支

持和（或）彌補目前各類單㆒治理模式的不足。Jessop進㆒步主張，政府應該擔

負後設治理的角色，其理由乃是：政府作為㆒種制度性的次級系統，雖然只是更

廣闊複雜社會㆗的㆒部份，但依㆒般規範，政府又被賦予具有整合社會機制和社

會凝聚力的責任（Jessop, 1998: 42-48）。 

Jon Pierre和 B. Guy Peters呼應了這㆒項論點。他們指出，儘管在國家、市

場和社會的關係㆖出現了治理這項概念，但這不表示政府能夠退出治理的實質過

程；事實㆖，在大部分公民的心目㆗，政府仍須承擔大部分的治理行動和責任。

雖然公民們反對政府對社會、經濟的過度控制，並且希望政府在決策過程㆗能夠

開放民主的參與，在政策執行時更重視分權化的作用；但弔詭的是，㆒旦政府變

得軟弱或缺乏決斷力時，公民們也將立即提出嚴厲的斥責。是以，在治理的概念

㆗，政府仍是不可缺席的角色，只是角色必須有所調整而已（Pierre and Peters, 

2000:48-49）。 

 

綜合而論，㆞方政府在治理的過程㆗，雖然角色㆖已經無法像過去㆒樣扮演

著獨占性的領控者，但是他仍舊必須擔綱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社會所能夠容許

的範圍內，領控並聯結政策網絡㆗的各類行動者和各種資源。從後設治理的觀點

出發，㆞方政府的正當性係取決於它處理複雜網絡的治理能力，而前提是它必須

能夠先辨識出本身在各類政策網絡的戰術及戰略位置，以及在各種治理模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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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充分㆞履行其職能。具體而言，㆞方政府必須能夠清楚㆞找出㆞方治理㆖的

需求和問題，審慎㆞選擇適當的治理工具，仔細評估所選擇之治理模式的效益和

成本，以及精進這些治理模式的績效管理和課責制度。再者，㆞方政府在㆞方治

理的過程㆗，必須同時熟練㆞履行官僚體制、市場交易和社群夥伴等模式㆗的各

項治理職能。 

 

 

柒、結語 

正如行政學者 D. F. Kettl所觀察到的，當代的各國政府都被迫必須面對㆘列

㆒連串攸關治理能力的挑戰：政府應該做什麼？政府如何能夠妥善㆞達成眾多的

施政目標？政府需要具備哪些能力才足以勝任這些任務？㆗央政府與㆞方政府

機關、企業部門及非政府組織等應該建立何種互動關係？政府如何能夠增進民主

政治的課責？面對逐漸浮現的新治理結構，政府應該如何將其導向促進全民福

祉，而非由少數個㆟或團體寡占利益？以及，如何提高㆟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綜

合言之，面對當前新治理體制的發展，政府部門必須在治理過程㆗，重新釐清所

應該擔當的任務、扮演的角色、具備的職能，以及與其他各類組織的新互動關係

（Kettl, 2000: 5-6）。 

本文的要旨，確實著眼於此。在本文的第㆔節㆗，作者藉由結構、過程和分

析架構等㆔個層次，進㆒步思考和釐清㆞方治理的概念意涵，並在第㆕節㆗指出

㆞方治理具有㆘列特徵：具有多層次的治理結構，同時蘊含傳統官僚、交易契約

和社群夥伴等多元化的治理關係，各類治理行動者彼此間具有資源的互賴關係，

以及㆞方治理就是㆒種對複雜政策網絡的管理。另外，在本文的第五節㆗，分別

討論在傳統官僚、交易契約和社群夥伴等㆔種㆞方治理模式㆗，㆞方政府所扮演

的角色職能，同時也指出這些模式的限制面；最後，本文第六節則藉由後設治理

的概念，重新定位㆞方政府在㆞方治理過程㆗所應擔綱的角色職能。 

限於篇幅和作者的能力，本文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在討論㆞方治理這個研究

議題㆖，作者建議還有以㆘幾個課題值得深入探討：其㆒，從資源的類型進㆒步

觀察治理過程㆗各類行動者之間如何運用資源進行競爭或合作；以及，在不同的

治理模式或網絡類型㆗，這些資源所產生的作用。其㆓，仔細評估在㆞方治理過

程㆗，哪㆒種政策問題或需求分別適用傳統官僚、交易契約或社群夥伴治理模

式？並且，當同時混合使用這些不同治理模式時，㆞方政府如何加以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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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累積個案研究應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透過本土個案的分析，我們將更能

掌握㆞方政府面對新的治理體制發展，應該如何正確㆞轉換和改善其治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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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治理與㆞方政府角色職能的轉變 
 

劉坤億*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對於歐美等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來說，過去㆓十年來㆞方政府的角色職能已

經出現了相當大的轉變，造成此㆒轉變的驅力，約可由以㆘㆔個層次來觀察：其

㆒，在分權化的潮流㆘，㆗央與㆞方的關係已經轉變成更為廣闊的府際關係網

絡；其㆓，由於社會結構加速變遷，導致都市化或城鎮㆟口的集結化情形加劇，

㆞方政府為回應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除了必須提昇本身的專業能力，也必須結

合民間的力量來提供公共服務；其㆔，㆞方政府不僅要處理因都市化所帶來的問

題，同時也要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為此㆞方政府必須經常跨越國家界限，

與其他國家的城市或㆞方發展出各種競合關係。從㆖述特徵可以看出，當代㆞方

政府的角色職能已經隨著與㆗央政府、各類民間及國際組織所建構的新關係而有

所轉變，西方學者將此㆒轉變過程稱之為「從㆞方政府轉變為㆞方治理」（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面對前述㆞方體制發展的新議題，本文首

先將嘗試探索引發「從㆞方政府轉變為㆞方治理」的背景因素；其次，藉由㆞方

治理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徵的分析，嘗試進㆒步釐清㆞方治理的意涵；最後，本文

也將初步討論㆞方政府在此種新的㆞方體制發展㆘，應如何重新定位其角色職

能。 
 
關鍵詞：㆞方治理、多層次的治理、傳統官僚模式、交易契約模式、社群夥伴模

式、後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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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 
 

Kun-I Liu*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ole-playing and the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there are some contributing 

explanations for this change. First of all,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authority to 

reg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s makes the traditional central-local relations to replace by 

the network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 second explanation for the change of 

local government is that continued urban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ities result from 

structural changes of society that local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u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outsourcing from private sectors for improving its governing capacity. 

Finally, a reason why local government must transform because it is not only solving 

many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but also overcoming some challenges from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local government must develop various relations of 

co-opetition with oversea reg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s. See the explanations given 

abov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contemporary local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new 

governing network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ready. Scholars call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as ‘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 To face the issues given above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discuss a number of questions: (1) Why does emerge the trend? (2)What is local 

governanc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governance? (3) Could we rethink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how to readjust th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ideal of meta-governance? 
 

Key Words: local governance, multiKey Words: local governance, multiKey Words: local governance, multiKey Words: local governance, multi----leve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model, leve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model, leve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model, leve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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